
附件 2 

 

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 

中期评估及终期验收管理办法 

 

 

为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，加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

区（以下简称示范园区）监督管理，提高中央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一章 中期评估 

第一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（以下简称“两部委”）对

循环化改造实施方案（以下简称“实施方案）批复满 3 年不满 5

年的示范园区开展中期评估。 

第二条 符合中期评估范围的示范园区应开展自评估，并向

省级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提交自评估报告。 

省级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应依据示范园区自评

估报告，对示范园区进行现场评估，将评估结果报送两部委（须

附示范园区自评估报告）。 

第三条 中期评估的主要依据为经两部委批复（或批复同意

调整）的实施方案，评估事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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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园区循环化改造进展情况； 

（二）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使用及项目运营管理情况； 

（三）相关配套措施制定及执行情况； 

（四）创新工作开展情况； 

（五）园区循环化改造试点成果和主要经验； 

（六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。 

第四条 两部委委托第三方独立机构对各地自评估情况进行

核实。第三方独立机构应对示范园区评估情况进行现场抽查，抽

查比例应不少于当年中期评估数量的 20%。现场抽查结束后，第

三方独立机构应及时向两部委提交中期评估报告。 

第五条 中期评估结果分为通过、原则通过和不通过。对不

通过的，取消示范园区称号，全部扣回已拨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，

涉及行政不作为的，将按有关规定予以问责。对原则通过的，省

级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应加强协调，提出整改方案

并督促限期进行整改。两部委在一年内组织开展现场核查，经核

查仍不能达到通过等级的，视为不通过。 

 

第二章 实施方案调整 

第六条 实施方案因客观原因确需调整的，示范园区应及时

向所在地省级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提交调整申请，

并说明理由。调整方案不得大幅降低园区循环化改造主要目标，

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，不得超过原方案补助资金总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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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对调整申请进行

审查，并将审查意见和调整方案报送两部委批准。实施方案调整

申请原则上仅限一次。 

第七条 实施方案调整申请材料包括： 

（一）省级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申请调整文

件。文件中应说明方案调整原因及必要性，调整的主要内容，调

整前后项目数量及投资变化情况、对主要目标的影响分析等； 

（二）调整后的实施方案； 

（三）新增建设项目应附可行性研究报告。 

第八条 两部委根据实施方案调整情况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调

整后实施方案进行评审。 

第九条 第三方独立机构应及时向两部委提交评审报告。两

部委依据评审报告及时进行批复。 

 

第三章 终期验收和清算 

第十条 两部委对实施方案批复满 5年的示范园区开展终期

验收。终期验收依据为经两部委批复（或批复同意调整）的实施

方案。 

第十一条 符合终期验收范围的示范园区应开展终期验收

自评估，由省级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向两部委提交

终期验收申请。 

仍处于实施期内的示范园区，如园区循环化改造任务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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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，且目标指标达到实施方案预期目标 90％以上的，可由省

级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向两部委提交终期验收申

请。 

省级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应核实示范园区终

期验收自评估报告真实性。 

第十二条 省级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向两部委

提交终期验收申请时，应同时提交如下材料： 

（一）示范园区自评估报告。主要包括循环化改造的目标

指标完成情况，主要任务完成情况，项目完成及投资情况，中央

财政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，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的制定、执行情况，

试点经验、改造效果及存在问题，政策建议等。 

（二）相关证明材料。 

第十三条 两部委委托第三方独立机构对示范园区进行现

场终期验收。第三方独立机构应及时向两部委提交终期验收报

告。 

第十四条 示范园区循环化改造实施期结束后，仍不具备考

核终期验收条件的，所在地省级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、财政部

门要向两部委申请推迟终期验收，说明逾期原因、拟采取措施和

计划终期验收时间等，延迟时间不得超过一年。 

第十五条 终期验收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。对通过终期验

收的，进入资金清算程序。对不通过终期验收的，或延迟 1年后

仍不能终期验收的，两部委扣回已拨付资金的 50%，取消示范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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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称号，不再拨付剩余中央财政补助资金，涉及行政不作为的，

将按有关规定予以问责。 

第十六条 两部委对通过终期验收的示范园区进行中央财

政补助资金清算。 

第十七条 财政部根据清算后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总额，拨

付剩余补助资金；对已拨付补助资金总额超过清算后资金总额

的，扣回超出部分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确定的示

范园区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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